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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機場客運汽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用名詞，

定義如下： 

一、排班計程車：領有機

場排班登記證之計程

車。 

二、巡迴計程車：未領有

機場排班登記證之計

程車。 

三、自律委員會：機場排

班計程車駕駛人為管

理其內部營運等事項

所成立之自律性組

織。 

四、優良職業汽車駕駛

人：依促進道路交通

安全獎勵辦法第六條

第二項及第七條規定

所選拔出之計程車駕

駛人。 

五、績優駕駛人：具有卓

越事蹟經航空警察局

或自律委員會推薦，

並由航空警察局會同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機

場公司）及該管轄區

計程車客運商業同業

公會、汽車駕駛人職

業工會評定合格之排

班計程車駕駛人。 

第二條 本辦法所用名詞，

定義如下： 

一、排班計程車：領有機

場排班登記證之計程

車。 

二、巡迴計程車：未領有

機場排班登記證之計

程車。 

三、自律委員會：機場排

班計程車駕駛人為管

理其內部營運等事項

所成立之自律性組

織。 

四、優良職業汽車駕駛

人：依促進道路交通

安全獎勵辦法第七條

規定所選拔出之營業

小客車駕駛人。 

五、績優駕駛人：具有卓

越事蹟經航空警察局

或自律委員會推薦，

並由航空警察局會同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機

場公司）及該管轄區

計程車客運商業同業

公會、汽車駕駛人職

業工會評定合格之排

班計程車駕駛人。 

一、配合促進道路交通安全

獎勵辦法對於優良職業

汽車駕駛人之原遴選評

定第七條規定已於九十

二年修正移列同辦法第

六條第二項，而原第六

條移列為第七條規定，

為符合當初立法意旨，

且考量對於優良駕駛人

之鼓勵效果較為廣泛，

爰修正第四款，納入促

進道路交通安全獎勵辦

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之

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 

二、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已於九十四年將

「營業小客車駕駛人」

一詞修正為「計程車駕

駛人」，爰修正第四款。

第六條  本辦法各類車輛駕

駛人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經常保持車輛機械功

能良好，設備齊全及

車容整潔，計程車後

座門窗乘客可自行開

啟自如。  

二、應儀容端莊、服裝整

潔、態度良好、並不

得離車他往。其中排

第六條  本辦法各類車輛駕

駛人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經常保持車輛機械功

能良好，設備齊全及

車容整潔，計程車後

座門窗乘客可自行開

啟自如。  

二、應儀容端莊、服裝整

潔、態度良好、並不

得離車他往。其中排

現行違反本辦法第六條第四

款規定者得依本辦法第三十

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處以吊扣

排班登記證之處分，惟排班

計程車駕駛人於機場拾獲旅

客遺失物，並不適用上述規

定，爰修正第四款，明定排

班計程車駕駛人在機場拾得

遺失物，應送警招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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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計程車駕駛人均應

穿著制服。  

三、不得在機場停車場、

排班車道或機場其他

處所維護保養或洗

車。  

四、在機場拾得之遺失物

或發現車中遺留之財

物，應送警招領。  

五、不得規避或抗拒執勤

員警之稽查。 

 六、營運中不得嚼食檳榔。

班計程車駕駛人均應

穿著制服。  

三、不得在機場停車場、

排班車道或機場其他

處所維護保養或洗

車。  

四、發現車中遺留財物，

應送警招領。  

五、不得規避或抗拒執勤

員警之稽查。  

六、營運中不得嚼食檳

榔。 

第七條  機場排班計程車駕

駛人除應遵守前條規定之

事項外，加收停留服務費

者，並應置放車資價目表

於明顯處，供乘客參考。 

機場排班登記證與相

關標識之配掛及漆繪規定

如下： 

一、機場排班登記證佩帶

於駕駛人左胸前。 

二、車輛標識漆繪於前門

兩側。 

第七條  機場排班計程車駕

駛人除應遵守前條規定之

事項外，並應置放車資價

目表及名片卡供乘客取

用。  

前項車資價目表、名

片卡、機場排班登記證及

相關標識之配掛、放置、

漆繪規定如下：  

一、機場排班登記證佩帶

於駕駛人左胸前。  

二、車資價目表置放於右

前座椅背。 

三、名片卡置放於車內適

當部位，卡內並印有

駕駛人姓名、服務電

話及車牌號碼。  

四、車輛標識漆繪於前門

兩側。 

一、經查目前計程車皆已使

用計費表，並依跳錶計

收費用，車資價目表應

僅限於加收停留服務費

者須告知乘客，避免收

費爭議；另目前計程車

內均有駕駛人連絡方

式，駕駛人得依需求自

由擺放名片卡，爰修正

現行條文第一項及刪除

第二項第二款及第三

款，以符實際。 

二、原第二項第四款移列為

第二款。 

第十二條  觀光旅館業、停

車場經營業及旅行業者使

用自用或租賃之車輛，以

載運其預約乘客為限，均

不得任意攬客及另收車

費。  

前項車輛接載預約乘

客時，須事先填妥預約乘

客名單，交由駕駛人隨車

攜帶，以憑稽查，並應在

駕駛座右前方擋風玻璃下

予以適當標示所屬觀光旅

館業、停車場經營業或旅

第十二條  觀光旅館業及旅

行業者使用自用或租賃之

車輛，以載運其預約乘客

為限，均不得任意攬客及

另收車費。  

前項車輛接載預約乘

客時，須事先填妥預約乘

客名單，交由駕駛人隨車

攜帶，以憑稽查，並應在

駕駛座右前方擋風玻璃下

予以適當標示所屬觀光旅

館業或旅行業之名稱。 

現行本辦法明確規範觀光旅

館業及旅行業者載運旅客之

限制、執行方式及稽查機

制，然未針對停車場經營業

者規範，爰加入停車場經營

業，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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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之名稱。 

第十三條 航空警察局得視

桃園機場實際需要分別設

定排班計程車駕駛人數限

額及備補數額，報民航局

核定後辦理公開登記，就

合於下列條件之計程車客

運業選定後，發給桃園機

場排班登記證： 

一、車輛機械功能良好，

設備齊全，車容整潔

者。 

二、自汽車出廠年月之次

月一日起算，在四年

以內，排氣量在一千

九百立方公分以上。

但合格汽車數額不足

需要時，得以出廠年

份較新者優先。 

三、計程車客運業營業區

域含有桃園市之車

輛。 

四、駕駛人領有有效職業

駕駛執照及有效之計

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

證（以下簡稱執業登

記證）者。 

備具載運輪椅使用者

車輛識別標示之計程車，

得不受前項第二款排氣量

條件之限制。 

第一項機場排班登記

證之有效期間為三年，期

滿重新辦理申請。但增補

之排班計程車駕駛人，其

機場排班登記證有效期間

至當屆期滿之日止。 

年滿六十歲之駕駛人

應每年繳驗執業登記證。 

排班計程車應自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之日期起

算，出廠滿五年之前一個

月內，另以合格新車向航

空警察局申辦更換。屆期

第十三條 航空警察局得視

桃園機場實際需要分別設

定排班計程車駕駛人數限

額及備補數額，報民航局

核定後辦理公開登記，就

合於下列條件之計程車客

運業選定後，發給桃園機

場排班登記證： 

一、車輛機械功能良好，

設備齊全，車容整潔

者。 

二、自汽車出廠年月之次

月一日起算，在四年

以內，排氣量在一千

九百立方公分以上。

但合格汽車數額不足

需要時，得以出廠年

份較新者優先。 

三、計程車客運業營業區

域含有桃園縣之車

輛。 

四、駕駛人領有有效職業

駕駛執照及有效之營

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

登記證（以下簡稱執

業登記證）者。 

前項機場排班登記證

之有效期間均為三年，期

滿重新辦理申請。 

有關排班登記證期限

為三年之規定，自桃園機

場第十三屆排班計程車始

適用之。 

排班計程車應自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之日期起

算，出廠滿五年之前一個

月內，另以合格新車向航

空警察局申辦更換。屆期

未更換者，不得在桃園機

場營運。  

第一項及前項規定，

自桃園機場第十四屆排班

計程車始適用之。 

一、 配合桃園縣政府已於一

百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升格為直轄市，爰修

正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三

款。 

二、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已於九十四年將

「營業小客車駕駛人」

一詞修正為「計程車駕

駛人」，爰修正現行條

文第一項第四款。 

三、 考量符合車輛安全檢測

基準第六十七點備具載

運輪椅使用者車輛識別

標示之車款有限，為鼓

勵使用該車款之無障礙

計程車投入服務，俾便

提供多元服務，爰增列

第二項，明定其得不受

第一項第二款排氣量條

件之限制。 

四、 現行條文第二項順次移

列為第三項。為使當屆

排班計程車增補之車

輛，任期屆滿時間一致

化，以利管理，爰修正

現行條文第二項，並增

訂但書規定。 

五、 由於目前為桃園機場第

十六屆排班計程車登記

營運中，且本次修正自

發布日開始適用，爰刪

除現行條文第三項及第

五項，以符實際。 

六、另參考第二十八條修正

條文第四項年滿六十歲

之計程車駕駛人應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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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更換者，不得在桃園機

場營運。  

繳驗執業登記證之規

定，增列第四項，俾資

周延。 
第十四條 桃園機場排班計

程車應保留百分之二十由

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擔

任、保留百分之五由備具

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識別

標示之計程車駕駛人擔

任、保留百分之八由桃園

機場排班計程車績優駕駛

人擔任及保留百分之九由

桃園市大園區計程車駕駛

人擔任。 

前項桃園市大園區計

程車駕駛人須符合下列資

格條件： 

一、設籍於桃園市大園區

十年以上者。 

二、所持有汽車運輸業營

業執照登記所在地係

屬桃園市大園區者。 

第十四條 桃園機場排班計

程車應保留百分之二十由

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擔任

及保留百分之八由桃園機

場排班計程車績優駕駛人

擔任及保留百分之九由桃

園縣大園鄉營業小客車駕

駛人擔任。 

前項桃園縣大園鄉營

業小客車駕駛人須符合下

列資格條件： 

一、設籍於桃園縣大園鄉

七年以上者。但自桃

園機場排班計程車第

十五屆起，應設籍十

年以上。 

二、所持有汽車運輸業營

業執照登記所在地係

屬桃園縣大園鄉者。 

一、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已於九十四年將

「營業小客車駕駛人」

一詞修正為「計程車駕

駛人」，且配合桃園縣

政府已於一百零三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升格為直

轄市，爰修正第一項及

第二項。 

二、為建構通用設計之無障

礙運輸環境，確保行動

不便旅客之權益，提升

我國計程車國際形象，

爰於第一項保留百分之

五予備具載運輪椅使用

者車輛識別標示之計程

車駕駛人提供服務。 

三、目前桃園機場第十六屆

排班計程車登記營運

中，爰刪除第二項第一

款但書，並明定桃園市

大園區計程車駕駛人之

設籍年限為十年，以符

實際。 
第十六條 計程車駕駛人申

請桃園機場排班計程車登

記者，應依規定期間填具

排班計程車登記申請表、

初審表各乙份，併檢具下

列文件影本向航空警察局

繳交，以供初審： 

一、國民身分證。 

二、職業駕駛執照。 

三、執業登記證。 

四、行車執照。 

五、汽車新領牌照登記申

請書第一聯。 

第十六條 營業小客車駕駛

人申請桃園機場排班計程

車登記者，應依規定期間

填具排班計程車登記申請

表、初審表各乙份，併檢

具下列文件影本向航空警

察局繳交，以供初審： 

一、國民身分證。 

二、職業駕駛執照。 

三、執業登記證。 

四、行車執照。 

五、汽車新領牌照登記申

請書第一聯。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已於九十四年將「營業小客

車駕駛人」一詞修正為「計

程車駕駛人」，爰修正第一項

及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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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計程車駕駛人中

籤後，應依規定期間繳驗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各項

文件正本、第五款汽車新

領牌照登記申請書第一聯

原件或經公司蓋章證明與

原本相符之影本及最近六

個月內二吋彩色脫帽半身

照片二張，並接受車輛檢

查。其逾越期限、文件複

審或車輛檢查不合格者，

取消其中籤資格，並依序

遞補。 

前項營業小客車駕駛

人中籤後，應依規定期間

繳驗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

各項文件正本、第五款汽

車新領牌照登記申請書第

一聯原件或經公司蓋章證

明與原本相符之影本及最

近六個月內二吋彩色脫帽

半身照片二張，並接受車

輛檢查。其逾越期限、文

件複審或車輛檢查不合格

者，取消其中籤資格，並

依序遞補。 

第十七條 優良職業汽車駕

駛人、備具載運輪椅使用

者車輛識別標示之計程車

駕駛人及桃園市大園區計

程車駕駛人於申請登記

時，除依前條之規定辦理

外，並應分別繳驗下列文

件： 

一、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

應繳驗優良駕駛人之

資格憑證。  

二、備具載運輪椅使用者

車輛識別標示之計程

車駕駛人應繳驗依汽

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九十一條之三領得之

訓練證書。 

三、桃園市大園區計程車

駕駛人應繳驗汽車運

輸業營業執照影本及

可資證明設籍於桃園

市大園區十年以上之

戶口名簿、戶籍法規

定之遷徙紀錄證明或

戶籍謄本。 

第十七條 優良職業汽車駕

駛人及桃園縣大園鄉營業

小客車駕駛人於申請登記

時，除依前條之規定辦理

外，並應分別繳驗下列文

件： 

一、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

應繳驗優良駕駛人之

資格憑證。 

二、桃園縣大園鄉營業小

客車駕駛人應繳驗戶

口名簿及汽車運輸業

營業執照影本。 

一、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已於九十四年將

「營業小客車駕駛人」

一詞修正為「計程車駕

駛人」，且配合桃園縣

政府已於一百零三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升格為直

轄市，爰修正現行條

文。 

二、因應第十四條新增備具

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識

別標示之計程車駕駛人

保留比率增列第二款，

明定備具載運輪椅使用

者車輛識別標示之計程

車駕駛人應繳驗文件規

定。 

三、配合修正條文增列第二

款規定，現行條文第二

款順次移列為第三款。

現行條文第二款規定應

繳驗戶口名簿，目的在

證明第十四條第二項第

一款規定設籍於桃園市

大園區十年以上之要

件。為因應內政部自一

百零三年二月五日起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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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新式戶口名簿，其內

容記載可與戶籍謄本相

同，如可資證明設籍於

桃園市大園區十年以上

者，其效力與戶籍謄本

及依一百零四年一月二

十一日增訂之戶籍法第

六十六條之一核發之遷

徙紀錄證明書同，爰修

正現行條文第二款規

定，以符實際。 
第十九條 候選桃園機場績

優駕駛人之推薦單位如

下： 

一、航空警察局。 

二、自律委員會。 

推薦單位應依駕駛人

平時工作績效或記錄有案

之績優事蹟從嚴推薦。 

前項績優駕駛人之評

定，由航空警察局會同機

場公司及計程車客運業營

業區域含有桃園市之該管

轄區計程車客運商業同業

公會、汽車駕駛人職業工

會等相關公（工）會之代

表各一人，就依前條規定

被推薦者，評定為績優駕

駛人。 

前項評定時間於下屆

抽籤前辦理，被評定之績

優駕駛人列為下屆排班計

程車保障名額；其人數不

得超過排班計程車駕駛人

總額之百分之八。 

第十九條 候選桃園機場績

優駕駛人之推薦單位如

下： 

一、航空警察局。 

二、自律委員會。 

推薦單位應依駕駛人

平時工作績效或記錄有案

之績優事蹟從嚴推薦。 

前項績優駕駛人之評

定，由航空警察局會同機

場公司及計程車客運業營

業區域含有桃園縣之該管

轄區計程車客運商業同業

公會、汽車駕駛人職業工

會等相關公（工）會之代

表各一人，就依前條規定

被推薦者，評定為績優駕

駛人。 

前項評定時間於下屆

抽籤前辦理，被評定之績

優駕駛人列為下屆排班計

程車保障名額；其人數不

得超過排班計程車駕駛人

總額之百分之八。 

配合桃園縣政府已於一百零

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升格為

直轄市，爰修正第三項。 

第二十條 績優駕駛人評定

不足額時，其差額由優良

職業汽車駕駛人遞補。 

優良職業汽車駕駛

人、備具載運輪椅使用者

車輛識別標示之計程車駕

駛人及桃園市大園區計程

車駕駛人登記人數不足

第二十條 績優駕駛人評定

不足額時，其差額由優良

職業汽車駕駛人遞補。 

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

及桃園縣大園鄉營業小客

車駕駛人登記人數不足

時，其差額由一般申請人

遞補。  

一、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已於九十四年將

「營業小客車駕駛人」

一詞修正為「計程車駕

駛人」，且配合桃園縣政

府已於一百零三年十二

月二十五日升格為直轄

市，爰修正第二項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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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其差額由一般申請人

遞補。 

前項優良職業汽車駕

駛人、備具載運輪椅使用

者車輛識別標示之計程車

駕駛人及桃園市大園區計

程車駕駛人登記超額時，

以公開抽籤方式選定。 

前項優良職業汽車駕

駛人及桃園縣大園鄉營業

小客車駕駛人登記超額

時，以公開抽籤方式選

定。 

三項。 

二、因應第十四條新增備具

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識

別標示之計程車駕駛人

保留比率，增列人數不

足及超額之相關規定。 

第二十一條 登記合格之計

程車駕駛人數量超過排班

計程車駕駛人數限額時，

以公開抽籤方式選定排班

計程車駕駛人及備補者。

選定之排班計程車駕駛人

出缺或不敷營運時，由航

空警察局依序通知備補者

遞增補。遞增補者之營運

期限以該屆剩餘時間為

準。 

第二十一條 登記合格之營

業小客車駕駛人數量超過

排班計程車駕駛人數限額

時，以公開抽籤方式選定

排班計程車駕駛人及備補

者。選定之排班計程車駕

駛人出缺或不敷營運時，

由航空警察局依序通知備

補者遞增補。遞增補者之

營運期限以該屆剩餘時間

為準。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已於九十四年將「營業小客

車駕駛人」一詞修正為「計

程車駕駛人」，爰修正現行條

文。 

第二十二條 桃園機場排班

計程車之備補駕駛人，應

保留百分之五十由優良職

業汽車駕駛人擔任，餘百

分之五十由一般申請人擔

任。出缺時，以備補之優

良職業汽車駕駛人與備補

之一般申請人輪流方式遞

補，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

登記不足額時，其差額由

備補之一般申請人遞補。 

第二十二條 桃園機場排班

計程車之備補駕駛人，應

保留百分之二十由優良職

業汽車駕駛人擔任，餘百

分之八十由一般申請人擔

任。出缺時，以備補之優

良職業汽車駕駛人與備補

之一般申請人輪流方式遞

補，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

登記不足額時，其差額由

備補之一般申請人遞補。 

修正桃園機場排班計程車備

補駕駛人之組成比例，由優

良職業汽車駕駛人與一般申

請人各百分之五十擔任，以

提升機場服務品質。 

第二十三條 取得桃園機場

排班資格之計程車駕駛人

應依照通知之日期、時

間、地點接受車輛複檢及

編組、並參加執業講習，

始發給機場排班登記證。 

第二十三條 取得桃園機場

排班資格之營業小客車駕

駛人應依照通知之日期、

時間、地點接受車輛複檢

及編組、並參加執業講

習，始發給機場排班登記

證。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已於九十四年將「營業小客

車駕駛人」一詞修正為「計

程車駕駛人」，爰修正現行條

文。 

第二十八條 臺北機場及高

雄機場排班計程車由航空

警察局公開辦理登記，就

合於下列條件者，發給機

場排班登記證： 

一、自汽車出廠年月之次

月一日起算，在六年

第二十八條 臺北機場及高

雄機場排班計程車由航空

警察局公開辦理登記，就

合於下列條件者，發給機

場排班登記證： 

一、自汽車出廠年月之次

月一日起算，在六年

一、 近年臺北機場及高雄機

場之國際及兩岸航線與

航班增加，旅客多攜帶

大件行李搭乘計程車，

為避免計程車無法同時

裝載二至三人之旅客及

所攜行李，爰將汽車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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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內，排氣量在一千

七百五十立方公分以

上，且車輛機械功能

良好，設備齊全，車

容整潔者。 

二、臺北機場限計程車客

運業營業區域含有臺

北市之車輛。高雄機

場限計程車客運業營

業區域含有高雄市之

車輛。 

三、駕駛人領有有效職業

駕駛執照及有效執業

登記證者。 

備具載運輪椅使用者

車輛識別標示之計程車，

得不受前項第一款排氣量

條件之限制。 

第一項機場排班登記

證之有效期間為三年，期

滿重新辦理申請。但增補

之排班計程車駕駛人，其

機場排班登記證有效期間

至當屆期滿之日止。 

年滿六十歲之駕駛人

應每年繳驗執業登記證。 

第一項第一款有關汽

車排氣量之規定，自臺北

機場第十二屆及高雄機場

第十三屆排班計程車開始

適用。 

以內，排氣量在一千

四百五十立方公分以

上，且車輛機械功能

良好，設備齊全，車

容整潔者。 

二、臺北機場限計程車客

運業營業區域含有臺

北市之車輛。高雄機

場限計程車客運業營

業區域含有高雄市之

車輛。 

三、駕駛人領有有效職業

駕駛執照及有效執業

登記證者。 

前項機場排班登記證

之期限為三年，期滿重新

辦理登記。但年滿六十歲

以上之駕駛人應每年繳驗

執業登記證。 

第一項第一款有關汽

車出廠年份六年以內及前

項有關排班登記證期限為

三年之規定，自臺北機場

及高雄機場第八屆排班計

程車始適用之。 

第一項第一款有關自

汽車出廠年月之次月一日

起算之規定，自臺北機場

及高雄機場第九屆排班計

程車始適用之。 

 

氣量限制由一千四百五

十立方公分提高至一千

七百五十立方公分，提

升性能及內部空間，以

符實需。 

二、 考量符合車輛安全檢測

基準第六十七點備具載

運輪椅使用者車輛識別

標示之車款有限，為鼓

勵使用該車款之無障礙

計程車投入服務，俾便

提供多元服務，爰增列

第二項，明定其得不受

第一項第一款排氣量條

件之限制。 

三、 現行條文第二項順次移

列為第三項。為使當屆

排班計程車增補之車

輛，任期屆滿時間一致

化，以利管理，爰修正

現行條文第二項。 

四、 現行條文第二項但書移

列為第四項，並酌作文

字修正，俾與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第五十二條之

文字一致。 

五、 由於目前臺北及高雄機

場第十一屆排班計程車

登記營運中，爰刪除現

行條文第三項、第四

項。另為維護當屆營運

中計程車駕駛人之權

益，本次修正之第一項

第一款有關汽車排氣量

之規定，擬自臺北機場

第十二屆及高雄機場第

十三屆排班計程車開始

實施，爰另訂修正條文

第五項，以符實際。 

第三十條 計程車駕駛人申

請臺北機場及高雄機場排

班計程車之人、車登記，

第三十條 營業小客車駕駛

人申請臺北機場及高雄機

場排班計程車之人、車登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已於九十四年將「營業小客

車駕駛人」一詞修正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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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規定日期、時間親自

駕車前往指定地點，並填

具排班計程車登記申請

表、審查表各乙份，接受

證照審查與車輛檢查外，

並應繳驗下列文件： 

一、國民身分證。 

二、職業駕駛執照。 

三、執業登記證。 

四、行車執照。 

五、汽車新領牌照登記申

請書第一聯原件或經

公司蓋章證明與原本

相符之影本。  

六、最近六個月二吋彩色

脫帽半身照片三張。 

記，應依規定日期、時間

親自駕車前往指定地點，

並填具排班計程車登記申

請表、審查表各乙份，接

受證照審查與車輛檢查

外，並應繳驗下列文件： 

一、國民身分證。 

二、職業駕駛執照。 

三、執業登記證。 

四、行車執照。 

五、汽車新領牌照登記申

請書第一聯原件或經

公司蓋章證明與原本

相符之影本。  

六、最近六個月二吋彩色

脫帽半身照片三張。 

程車駕駛人」，爰修正現行條

文。 

第三十二條 桃園機場、臺

北機場及高雄機場排班計

程車駕駛人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除依有關法令處罰

外，並吊扣其機場排班登

記證十日至三十日: 

一、違反第五條、第六條、

第七條、第九條、第

二十五條第一項、第

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 

二、拒載乘客。 

三、服務態度不佳。 

四、中途逐客下車或藉故

換車。 

五、藉故不將乘客送達目

的地或無故繞道行駛

謀取高額車資。 

六、非分收取旅客財物、

文件者。 

七、營運中於車上兜售物

品者。 

八、妨害機場秩序、衛生

者。 

九、二輛以上車輛勾結聯

合營運。 

十、於營運中知有犯罪行

為，而匿不舉發。 

第三十二條 桃園機場、臺

北機場及高雄機場排班計

程車駕駛人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除依有關法令處罰

外，並吊扣其機場排班登

記證十日至三十日: 

一、違反第五條、第六條、

第七條、第九條、第

二十五條第一項、第

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 

二、拒載乘客。 

三、服務態度不佳。 

四、中途逐客下車或藉故

換車。 

五、藉故不將乘客送達目

的地或無故繞道行駛

謀取高額車資。 

六、非分收取旅客財物、

文件者。 

七、營運中於車上兜售物

品者。 

八、妨害機場秩序、衛生

者。 

九、二輛以上車輛勾結聯

合營運。 

十、於營運中知有犯罪行

為，而匿不舉發。 

一、 現行機場排班計程車上

車處有服務人員安排載

客，為避免排班計程車

駕駛未依指揮調度而恣

意選擇載客之情況，爰

增列第一項第十三款，

明定排班計程車駕駛人

須服從調度指揮，以維

機場秩序，並提升服務

品質。 

二、 目前已屆一百零四年，

且本次修正自發布日開

始施行，爰刪除現行條

文第四項，以符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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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在營運中違反公路

法者。 

十二、在營運中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違

規記點六個月內共達

四點以上者。 

十三、未服從上車處服務

人員調度指揮載客

者。 

前項第五款超收之車

資及第六款非分收取之財

物、文件，均應退還乘客。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

款情形，以經乘客提出具

體事證，且查證屬實者為

限。 

十一、在營運中違反公路

法者。 

十二、在營運中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違

規記點六個月內共達

四點以上者。 

前項第五款超收之車

資及第六款非分收取之財

物、文件，均應退還乘客。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

款情形，以經乘客提出具

體事證，且查證屬實者為

限。 

前三項規定，自中華

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二十九

日施行。 

第三十三條 桃園機場、臺

北機場及高雄機場排班計

程車駕駛人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除依有關法令處罰

外，並吊銷其機場排班登

記證： 

一、營運期間曾受吊扣機

場排班登記證處分

後，再有違反前條規

定者。 

二、有前條第一項各款情

事之一，並規避或抗

拒執勤員警稽查取締

者。 

三、有前條第二項情事之

一，拒不退還原乘客

者。 

四、違反第八條第一項、

第二項規定。 

五、將排隊或上客位置轉

讓他人者。 

六、強索超額車資者。 

七、教唆或參與罷駛不出

車或故意妨害交通秩

序者。 

八、聚集群眾擾亂公共秩

序者。 

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

第三十三條 桃園機場、臺

北機場及高雄機場排班計

程車駕駛人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除依有關法令處罰

外，並吊銷其機場排班登

記證： 

一、營運期間曾受吊扣機

場排班登記證處分

後，再有違反前條規

定者。 

二、有前條第一項各款情

事之一，並規避或抗

拒執勤員警稽查取締

者。 

三、有前條第二項情事之

一，拒不退還原乘客

者。 

四、違反第八條第一項、

第二項規定。 

五、將排隊或上客位置轉

讓他人者。 

六、強索超額車資者。 

七、教唆或參與罷駛不出

車或故意妨害交通秩

序者。 

八、聚集群眾擾亂公共秩

序者。 

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

一、 考量機場排班登記證名

稱一致及其期限為三

年，爰修正第二項，使

吊銷機場排班登記證之

期限與屆期相符，以符

合實務需要及當初立法

意旨。 

二、 目前已屆一百零四年，

且本次修正自發布日開

始施行，爰刪除現行條

文第三項，以符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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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條例相關規定經吊

（註）銷職業駕駛執

照或執業登記證者。 

經依前項吊銷機場排

班登記證未滿三年者，不

得參與再登記或進入該機

場營運。 

 

罰條例相關規定經吊

（註）銷職業駕駛執

照或執業登記證者。 

經依前項吊銷機場排

車登記證未滿二年者，不

得參與再登記或進入該機

場營運。 

前二項規定，自中華

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二十六

日施行。 

第三十四條  計程車客運業

違反第十條第二款、第二

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者，遊

覽車客運業、小客車租賃

業違反第十條第一款及第

三款、第十一條、第二十

六條第一項規定者，公路

汽車客運業及市區汽車客

運業違反第十條第四款規

定者，依公路法第七十七

條之三第一項處罰。 

觀光旅館業、停車場

經營業及旅行業者自用之

車輛，違反第十二條、第

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情事

者，依公路法第七十七條

之三第一項規定處罰。 

 

第三十四條  計程車客運業

違反第十條第二款、第二

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者，遊

覽車客運業、小客車租賃

業違反第十條第一款及第

三款、第十一條、第二十

六條第一項規定者，公路

汽車客運業及市區汽車客

運業違反第十條第四款規

定者，依公路法第七十七

條之三第一項處罰。 

觀光旅館業及旅行業

者自用之車輛，違反第十

二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

規定情事者，依公路法第

七十七條之三第一項規定

處罰。 

前二項規定，自中華

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二十六

日施行。 

一、配合第十二條第一項增

列停車場經營業，酌修

第二項文字，俾資周

延。 

二、目前已屆一百零四年，

且本次修正自發布日開

始施行，爰刪除現行條

文第三項，以符實際。 

 

 


